
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本人作为福建实达电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

易实施指引》，对公司第九届第二十三次会议拟审议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实

沃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北京合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

见： 

经认真阅读有关资料，本人认为：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实沃网络科技发展有

限公司为积极介入移动电子支付领域，拟在北京合资成立子公司，从而为第三方

支付公司提供服务是可行的，此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公司可以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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